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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法援帮侬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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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交通法援”

是《新民晚报》旗下“公
益法律服务新媒体”,专
注指派优质交通事故人
伤赔偿法律服务, 承诺
不向伤者收取任何费
用, 案件结束后由肇事
方承担律师费。

扫一扫，
律师帮侬忙
咨询电话：

400-920-4546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特约通讯员 贺

天牧）面对自己 40万元债务，被执行人小荣
不但不主动还债，还用七旬老父打苦工每月

接济他的 4000元血汗钱，在外租房和年轻女
子一起挥霍。近日，普陀区法院执行法官对小

荣的言行严肃批评，依法对规避执行的小荣
实施司法拘留 15天。

在外租房玩“躲猫猫”

“咚咚咚！”普陀区法院执行法官朱俊、袁
加孟，敲了敲被执行人小荣租住房门，不一会

儿，一名年轻女子抱着一条德国牧羊幼犬打
开了门，执行法官自报家门并告知小荣尚未

履行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 40万元债务，女
子告诉执行法官，小荣还在卧室睡觉。

执行法官走进房屋，发现屋内装饰豪华，

飘着高雅香水味。来到卧室，执行法官并没发现

小荣，经过仔细搜寻，最终在厕所找到了小荣。
前几年，小荣借款 40万后投资失败，债

权人要求返还借款，获普陀区法院支持。小荣
无力偿还，还玩起了“躲猫猫”，债权人无奈遂

申请执行。执行法官朱俊在执行阶段经合法
传唤，对被执行人小荣采取限制高消费、冻结

银行账户、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仍未找

到其踪迹，又经“总对总”、“点对点”、户籍地
财产调查等，也没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执行法官依法对该案作出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处理。

被执行人“原形毕露”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随着《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公安局关于依法加

强和规范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的更新，该案出现了转机，《意见》
新增规定，“人民法院可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

控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小荣正是“下
落不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此外，《意见》还

新增规定，“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市公安局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公安大情报系统、日常执法等

人民法院请求协助查找的对象进行查找”。执

行法官向区公安分局发布《协助查控函》，据
悉，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后，大情报系统不仅

能查找到被执行人户籍所在地、居住地信息，
还增添了查找租住房信息，被执行人小荣也

因此“原形毕露”。

溺爱长大成为“老赖”
小荣被带到法院后，被执行人小荣父亲

老李闻讯赶来，年近七旬的他告诉执行法

官朱俊，因自己老来得子，自小对小荣宠爱
有加，小荣成年后不务正业，一直混到 30

多岁，他还一直在经济上接济小荣，纵容他
的“啃老”。当时，得知儿子欠下 40 万元债

务后，考虑到自己和老伴退休金有限，为帮
助儿子偿还债务，老李只能再拼着老命出

去赚钱，将每月赚来的 4000元全部补贴给

儿子。
执行法官严肃批评了小荣“啃老”行为，

并就小荣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且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对其实施了司法

拘留 15日。经过执行法官和父亲的共同教
育，小荣后悔不已，表示今后将自食其力偿

还债务。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欠债40万还挥霍老父血汗钱
普陀法院对一规避执行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

    近日，家住闵行区的王阿

姨向“新民交通法援”求助，委
托法援律师代为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肇事车主及其保险
公司赔偿她因交通事故造成

的各项损失。在诉请的各项损
失中，王阿姨主张因处理本次

交通事故前往医院产生的交

通费 1800元。但王阿姨提供
的相应票据中，不仅种类比较

繁杂，而且与其损失之间无法
一一对应，如果直接起诉，很

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为此，律
师向王阿姨讲解了“交通费”

项目相关的法律规定，以便王
阿姨在诉讼过程中争取到更

多的利益。
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规

定，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其
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

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
算，以正式票据（国家承认的

能够作为报销凭证的税务发
票和收费收据）为凭。也就是

说，王阿姨主张的交通费只包
括本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

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
生的费用，一些其他亲属探望
病情所产生的交通费用则不属于赔偿

范围。
其次，交通费应与治疗存在关联，

相关的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
数、次数相符合。因此在王阿姨的交通

费用凭证中，与病历本中记载的就医时
间及就医次数相对应的交通费用才可

以得到赔偿，而与治疗无关的费用则应

予以剔除。
在王阿姨提供的票据中，还有一张

大额的火车卧铺票费用。对于这种非常
规交通工具的费用，一般难以得到法院

支持，这并不是否定伤者选择交通工具
的权利，而是说伤者应当向法院证明使

用这种交通方式的合理性，如果伤者确
实因病情或其他紧急原因而必须包车或

乘坐火车、飞机等，那么其支付的交通费
也应当得到赔偿。最终法援律师剔除一

些连号、无效以及无关发票后，帮助王阿
姨整理出合理的交通费损失共计 956

元，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李一能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3000元不到的

物品转账 5000元，“爽气”网友求海外代购，
没想到“男主播”赔了货款又折找零。近日，

嘉定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时某。

去年 11月初，某直播平台男主播于先生
要去韩国，一名网友主动搭讪要求代购品牌

香水、口红、眼线笔等化妆品，说是要送给老

婆。男主播见网友那么热情，就答应帮忙购
买，并把自己银行账号发给对方，对方就发了

一张转账 5000元、手续费 5元的凭证截图回
来。截图上显示，钱款要 4天后才能到账，于

先生信以为真，就按照对方要求代购了 2850

元的化妆品。于先生回国内后，将这些代购化

妆品快递给了对方，网上一联系对方称自己
手头紧要网购东西，需要于先生将差价“找

零”转给他，于先生就分两笔共 1870元转给
了对方。但是，于先生迟迟没有收到转账钱

款，对方称可能是公司账户转私人账户比较

慢，询问了下要再过三天才能到账。于先生也
没多在意，但这期间对方又发来一张转账

24000元的截图，称自己的账户限额了，让于
先生帮他在游戏账户里冲值。于先生这时长

了个心眼，没有照做，但发现原先的 5000多

元始终没到账，就意识到被骗了。警方接到报
案后，立即展开侦查，最终发现一名住在江苏

常州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2018年 12月
18日，警方在常州钟鼓楼区将诈骗嫌疑人时

某捉拿归案并押解回沪。目前，时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警方提醒，2019年元旦，《电子商务法》
正式实施，跨境电商、网络代购等监管将更加

严格、规范，买卖商品最好通过正规的第三方

平台，陌生人间不要通过私人账户转账的方
式进行交易，以免发生类似情况，受骗上当后

悔莫及。

自制转账截图“瞎忽悠”

代购诈骗瞄上“直播男”

    本报讯 （记者 袁玮）徐汇交警曾举办

“你最痛恨的交通违法行为”网络投票活动，

对群众“最痛恨”的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
驶、违反禁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但是在没有民警值守的路口，这些行为依然
存在，尤其“两快”骑手是违法行为的高发群

体。近日，徐汇交警约谈辖区快递、外卖企业
负责人，通报 400余起“骑手”交通违法信息。

同时，徐汇警方探索尝试科技手段“无现场”
处罚，针对多次违规、约谈无效的企业将建议

相关部门限制其经营规模，倒逼企业制定更

有效的交通安全教育监督制度。

徐汇交警部门借助“智慧公安”建设成

果，尝试以科技手段升级带动执法手段的转

变和提升，不断加强对“两快”骑手交通违法
行为的整治。首先是探索尝试科技手段“无现

场”处罚。目前，分局交警部门已探索尝试综
合运用电子牌照、视频加无线传输等科技手

段升级，及时发现“两快”骑手交通违法行为，
并采取“无现场”处罚的方式，加大对“两快”

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让骑手违法

行为无所遁形。针对多次违规、约谈无效的企
业，建议相关部门限制其经营规模，倒逼用人

单位制定更有效的交通安全教育监督制度，
提高“两快”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

其次，徐汇警方还组建了“两快”企业站

长微信群。交警部门主动跨前，已将本区“饿

了么”“美团”等快餐和“顺丰”“中通”等快递
企业的所有站点纳入日常管理，组建“两快”

企业站长微信群，除了加强针对性的交通安
全宣传外，还将“两快”骑手的违法行为及时

通报企业，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
徐汇公安部门主动参与“两快”骑手日常管

理。交警部门主动参与企业合作，除定期召开

“两快”企业交通安全座谈会外，还建立民警参
加外卖骑手晨会制度，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和守

法教育。同时，对有违法记录的“两快”骑手强制
性脱产培训，集中组织观看全国各地“两快”骑

手交通违法事故视频，达到警钟长鸣目的。

    本报讯 （记者 袁玮）穿梭于电子产品

中，乘店员不备，窃取展示用的笔记本电脑，
然后到外地销赃。近日，徐汇警方抓获一名盗

窃犯罪嫌疑人。
2018年 12月 4日，某卖场员工至虹梅

派出所报案称：放在展台上的一台笔记本电

脑不翼而飞，询问店员后发觉电脑被盗，遂报
警。派出所民警经调阅店内监控发现一红衣

男子在店铺内来回走动，并在笔记本电脑展

台前徘徊，乘无人注意，拔去充电线，将笔记
本电脑装入双肩包。民警调查后发现，该男子

作案后即踏上了一辆开往外省的列车。

经与外省警方联系后，侦查员准备赴外
省继续调查，就在此时，民警收到消息称该男

子又乘火车回了上海。根据这一情况，侦查员

立即改变原定计划，最终在上海火车站某宾

馆内将刚返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当场

从其背包中搜出两台笔记本电脑。经李某交
代，他早年在外省做二手手机生意，在得手后

立即离开上海。而这次来沪背包中两台笔记
本电脑也是当地的贼赃，本打算来上海销赃

以赚取差价。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整治市民“最痛恨”交通违法行为
“无现场”处罚令“乱骑行”骑手无所遁形

    本报讯（通讯员 施晨霞 记者

孙云）在驾驶证“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简称科

目一）、“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简称科目四）的考试现场，两名穿

着特制考试作弊衣服的男子行迹鬼
祟，被市交警总队民警当场抓获，随

后查出了一个涉及驾校负责人、驾

校工作人员、“黄牛”等不同角色的
四人犯罪团伙，他们“服务”过的作

弊考生更是超过 1000人。近日，浦
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考试

作弊罪对徐某、鲁某、朱某、胡某 4

名嫌疑人提起公诉，该案系浦东新

区首例组织考试作弊案。
2018年 7月 3日，上海市交警

总队民警在某驾校考点内发现两名
穿着特制考试作弊衣服的男子。经

审查，发现该作弊事件背后是一个
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

达 20余万元。这样一套成熟的作弊
流程背后，是一个涉及到驾校管理

人员、安检工作人员、“黄牛”等角色
的犯罪团伙。经查，徐某系涉案驾校

科目一、科目四的负责人。2017年 9

月，徐某认识“黄牛”胡某，并和驾校

两名工作人员朱某、鲁某结为一伙，
四人合谋帮考生作弊，从中牟利。

每次考试前，朱某会将特定的
编号或身份证号发给鲁某，鲁某则

安排这些特定人员进入考场，不进
行安检，并在巡查时对这些人的作

弊行为视而不见。检察机关认为，犯

罪嫌疑人徐某、朱某、鲁某、胡某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应
当以组织考试作弊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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